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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05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7 

公司债代码：122366     公司债简称：14 武钢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对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

并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6】2153号）（以下简称“《问询函》”）。上交所对公司提交的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以下简称“《吸收合并报告书》”）进行了审阅，需公司就有

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本次交易方案 

1.草案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后，宝钢股份每股收益可能存在下降的风险。

根据德勤出具的备考审阅报告，假设本次重组于2015年1月1日完成，本次交易

会导致宝钢股份2015年度、2016年1-6月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请公

司结合武钢股份的持续盈利能力等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草案披露，本次交易中武钢股份的债权债务将由武钢有限承继，自交割

日起，武钢有限100%股权由宝钢股份控制；武钢股份已经获得截至2016年6月30

日尚在履行的、融资合同中存在限制性条款的全部金融债权人和部分一般债权

人关于同意相关债务转移的同意函，宝钢股份已经获得截至2016年6月30日尚在

履行的、融资合同中存在限制性条款的全部金融债权人关于同意本次合并的同

意函。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武钢股份和宝钢股份尚未取得相关债权

人同意函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应的债务比例；（2）上述未取得同意函的债务中，

是否存在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次交易或要求提前清偿的债权人，如有，其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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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能否在合理期限内偿还完毕；（3）如本次交易未获同意，是否会对本次交

易构成实质上的法律障碍，公司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

见。 

3.草案46页第一段披露，武钢股份现有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资质、

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将由武钢有限承继与履行并承担经营后果，

武钢股份自交割日起十二个月内负责办理将相关资产移交至武钢有限名下的相

关手续。第二段同时披露，武钢股份应当于交割日前将武钢股份现有的全部资

产、负债、业务、资质、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划转至武钢有限，

与第一段内容相矛盾。请公司明确本次交易相关安排，补充说明武钢股份资产、

业务等转移至武钢有限是在交割日前还是在交割日后完成。同时，请公司通读

草案全文，核实是否存在文字错误并做相应更正。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被吸并方的资产权属瑕疵及经营情况 

4.草案披露，武钢股份尚有本部实际拥有和使用合计面积为94,329.27平方

米的29处房产因历史原因登记在武钢集团名下，武钢集团承诺本次合并完成后2

年内过户至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确定的武钢股份资产接收方或下属子公司名下，

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房产登记在武钢集团名下的原因及主要考虑；（2）

上述房产未于本次交割日后12个月内随同其他资产一并移转至武钢有限的原

因，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上述房产过户是否存在法律障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

发表意见。 

5.草案披露，武钢股份尚有正在使用的房屋合计980,261.30平方米因历史

原因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请公司补充披露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登记证

书的原因，说明标的资产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资

产权属清晰的条件，后续权证取得是否存在法律障碍。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

意见。 

6.草案披露，武钢股份2010年筹划配股交易时，武钢集团承诺在国际商标

注册完成后，将尽快完成商标转让工作。2016年9月22日，武钢股份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豁免原有商标转让承诺的议案。请公司补充披露

豁免原有商标转让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豁免议案还需经过哪些决策程序，豁

免转让的商标占武钢股份无形资产的金额比例。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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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草案披露，武钢股份持有武汉市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临时），请公司补

充披露武钢股份持有临时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原因，预计取得污染物排放许可

证的时间，如到期不能取得的应对措施。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去产能情况 

8.在目前国家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宏观背景下，本次

交易引起市场广泛关注。请公司补充披露：（1）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目前是否

有压减产能的任务指标；（2）本次吸收合并对于落实去产能政策、实现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提高行业集中度的具体体现；（3）两公司前述压缩产能的计划是

否会因合并而受影响。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四、其他问题 

9.草案披露，宝钢股份拟购回退出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尚未

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1653万股。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退出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的会计处理，说明是否适用股权支付会计准则中加速行权的处理方式，并

分析对公司的财务影响。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上交所要求公司在2016年10月11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修改《吸

收合并报告书》并披露。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准

备答复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回复期间，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9月28日 

 


